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转发《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〈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〉修订建议征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有关企业：
为促进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，现将《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〈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〉修订建议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重装函〔2026〕3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按要求做好有关工作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请各区县经信部门按照征集范围以及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的修订原则，加大宣传、鼓励符合条件的本地企业积极申报。

二、请申报企业认真准备并于2026年4月8日前将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的修订建议、修订建议汇总表（见附件）电子版发送至cqszdjszb@163.com，纸质盖章版反馈至市经济信息委装备处。（联系人：高老师；联系电话：63895131）
附件：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修订建议征集工作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4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